
关于2018年钢城区 

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的基本情况 

钢城区开始探索预算绩效管理以来，着力健全预算绩效

管理机制，出台了区级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重点加强绩

效目标管理。2018 年的预算编制都要求各部门单位编制项目

绩效管理目标及指标体系。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等财

政拨款安排的预算超过 100万元的投资发展类项目原则上全

部纳入绩效目标管理，按照要求填写上报《绩效目标申报表》

及《项目实施进度计划》、《绩效评价指标和标准值》，否则

不予安排支出预算。但由于某些主客观条件的影响，预算绩

效管理未能按照要求设定事前预算评价目标，对以往年度项

目的事后评价也未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 

二、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的存在的困难 

钢城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难以顺利开展，主要存在以下

困难：一是工作机构不健全。目前，钢城区没有单设绩效管

理机构，缺乏专职工作人员，暂将绩效管理职能设在预算，

预算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并且预算还承担了债

务管理等职责，工作人员少，任务较重，故在预算绩效管理

工作方面难以开创性地开展工作。二是可开展预算绩效评价

的范围小。钢城区财政是“吃饭财政”，全区的可用财力绝



大部分是用于人员工资和机关运转的基本支出，剩余的财政

资金主要是用于保障部分上级民生配套项目，项目资金来源

主要是省市区或市区共担，若省市对有关民生项目进行绩效

评价，钢城区可不必再重复评价，即使钢城区进行了绩效评

价，评价结果也难以引用于配套项目资金安排。三是评价单

位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有的部门单位认

为只要资金使用合法合规就行。至于使用效果如何与己关系

不大，也不利于预算绩效管理的有效开展，以致目前编制绩

效评价目标的项目还较少、范围较窄。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及建议 

（一）继续完善绩效评价体系 

不断学习借鉴其他地市的先进做法，充分发挥相关主管

部门的专业优势，不断健全绩效评价工作机制。探索设定项

目个性化指标，科学合理的设置评价标准，修订完善评价指

标体系，逐步提高评价工作质量。 

（二）发挥各部门在预算绩效管理中的主体作用。 

建立部门预算责任制度，强化部门的预算编制和执行主

体责任，形成“谁干事谁花钱、谁花钱谁担责”的制度，从

预算编制到执行，部门都要切实负起责任。 

（三）进一步加强绩效评价的培训和宣传 

鉴于基层开展绩效管理还处于探索摸索的阶段，绩效评

价的各项工作还不够成熟与完善，建议上级财政对绩效管理



工作进一步强化指导，多组织一些培训学习，使基层开展绩

效管理工作更加规范有效。 

 


